
《濉溪县重点项目建设专员工作制度》
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2024年11月28日，县督考中心赴肥西县督考中心进行交流学习，重点学习了项目的督查督办方式与方法。根据工作需要，结合我县实际并充分运用县发展改革委的“濉溪县投资项目有效推进管理系统”，起草本制度，旨在进一步压实项目主管单位及载体单位工作职责，增强各单位项目服务意识，提高项目服务水平，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助力项目建设提质增效。  
二、主要内容
本次议题主要汇报两部分内容，一是《濉溪县重点项目建设专员工作制度》（送审稿）主要内容，该工作制度从项目范围、人员条件、工作职责、结果运用、相关要求五个方面抓好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全链条推进工作。二是确定首批专员需要联系的项目161个（其中续建项目101个，计划新开工项目60个）、专员48名。后期，根据项目及人员岗位变动情况，各项目建设单位或载体单位可依据专员工作制度进行适时调整，并报县督查考核中心和县发展改革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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